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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悼念微关注

法院公告
2021年11月1日

(2021)浙0521民初3268号
李进步：本院受理舒成华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2破12号之二

因长兴安培尔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基
本执行完毕，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长兴安培尔实业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0月27日裁定终结长
兴安培尔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957号

徐惠珍、钱国宝:本院受理郎新江诉徐惠珍、钱国宝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784民初3957号裁定书、判决书。裁定如下:准予郎新
江撤回对钱国宝的起诉。判决如下:由徐惠珍归还郎新
江借款6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
LPR计算至款清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
毕。案件受理费108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1460
元，由徐惠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144号

祝佳:本院受理原告卢真敏与被告祝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7.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2月18日14:00,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21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666号

杭州乐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一
川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
初1666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解除原告浦
江一川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与被告杭州乐
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5日签订的

《管理合同》，二、限被告杭州乐享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浦江一川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物业经营费用、水
电费、早餐费用、洗涤费等费用合计251685.8元;
三、驳回原告浦江一川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16号

本院根据潘农富的申请，于2021年8月24日裁定受
理浙江唯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
年10月20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唯则消
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唯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11
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
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唯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1
月30日前，向浙江唯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中山北路169号中山大厦七楼
706室，联系人:陈淑蓉，申报电话:18258933894]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
唯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日09时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仙
华法庭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属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属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544号

贾新托:本院受理原告傅基础诉被告张根深、第三人贾
新托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154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傅基础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涉港澳台或涉外为满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涉港澳台或涉外为满30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826号

陈良喜:本院受理原告黄根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
2826号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陈良喜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归还原告黄根许借款61900元,并支付利息（以
6190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6日起按月利率1.2%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34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998元，由
被告陈良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698号

何学英:本院受理原告任洪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
民初269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何学英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任洪明借款本金30000
元并支付以3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8
月19日的逾期利息和按年利率3.85%自2019年8月20
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逾期利息。如果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2元，由被告何
学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
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何学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726号

徐骏、王丽琴:本院受理原告邢太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802民初27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邢太
林借款本金550000元并支付截至2020年12月22日的
利息154000元;二、驳回原告邢太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40
元，由被告徐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徐骏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472号

陈水清：本院受理原告周建红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802民初4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周建红代偿款41000元及利息（自2019
年4月2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全部实
际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6元，公告费560
元，共计1386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交
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645号

林正方：本院受理原告陈宗明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1004民初36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
告陈宗明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480元，公告费600元，共
计1080元，由原告陈宗明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2716号

傅栋良（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篁园路8弄5号）：
上诉人李锋与被上诉人四川旭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第三人中铁二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傅栋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上诉人（一审原告）上诉要求：一、要求撤销
（2021）浙1024民初2716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由被
上诉人及第三人傅栋良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50
万元及逾期利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
及傅栋良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3134号

钦立军（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创业路1号九幢）：
本院受理原告王均正与被告钦立军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24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钦立军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均正借款本金5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钦立军负担。
本公告采用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公告的方式。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仙居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5月12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
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3民初2516号，案由应为

“民间借贷纠纷”，特此更正。

遗失声明
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司遗失 2016

年 8 月 17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7836982712749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日

浙江遂昌远东设备铸造有限公司（社会
信用代码 91331123683132028A）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遂昌远东设备铸造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日

浙江环亚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7835862690065）遗失公章、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环亚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11月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东阳市亲乐园
公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09月30日，该债权
总额为5,773.83万元,本金为3,797.7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华
市东阳市，该债权由厉红,金新萍,厉有能,金新华,东阳市王记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以东阳市亲乐园公寓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阳
市南市街道南峰西路村的在建工程设置抵质押，建筑面积为 12,
675.42平方米，土地类型为其他居住用地，土地面积为38,677.00平方
米，最高抵押金额为8,611.22万元。其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
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1年11月1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东阳市亲乐园公寓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铁路儿童客票将有新规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据交通运输部网站，近日，国家铁路局关于《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称，铁路客票儿童票拟由身高划分改为

以年龄划分，实行车票实名制，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

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应购买全价票。

未实行车票实名制的，身高达到1.2米且不足1.5米的儿童可以购买

儿童优惠票；身高达到1.5米的儿童，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

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身高未达到1.2米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

车；超过一名儿童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年轻人经常不吃早饭或诱发胆囊炎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专家表示，除遗传因素外，长期不当饮食是诱发胆囊炎的关键。包

括经常不吃早饭或晚饭，长期蔬菜水果比较缺乏，喜欢暴饮暴食，吃高油

脂的油炸食物、动物内脏、奶油等，这些都可能增加患胆囊炎的风险。

青岛市民送别牺牲交警李涌

@齐鲁网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网官方微博）

10月 31日，山东青岛交警李

涌告别仪式在青岛殡仪馆举行。告

别仪式现场，青岛市民自发前来送

行。纵有万般不舍，只恨世上没有

如果；虽有千言万语，最后也只有悲

伤地道一句：英雄，一路走好！李

涌，我们“涌”远想你！

5岁女童车祸去世捐献器官救多人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如果捐献器官可

以让这个世界少一个不

幸的家庭，那也就当是

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

式继续延续下去。”日

前，宁夏年仅5岁的小

玉因车祸导致脑疝抢救

无效离开了这个世界，小玉的爸爸妈妈忍痛决定，捐献出小玉的肝、肾、眼角

膜，让有需要的人重获新生。


